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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配合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，国家税务总局

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进行了调整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在增值税纳税申报其他资料中增加《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

细表》（表式见附件 1），由从事建筑、房地产、金融或生活服

务等经营业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填报，

具体名单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。 

二、本公告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.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 

2.《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》填写说明 

3.营改增试点应税项目明细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5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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